广东省人民医院检测服务要求

1. 供应商需对检测的医用计量器具进行登记造册。
2. 对于强检设备，须协助院方在“广东省强检平台”登记备案。
2.供应商须联系在广州市区域内具有法定授权资格的法定计量技术机构对我院强检、检定、部分校准设备实行检测，并派人员全程跟进描码登记。
3.对于强检设备，如法定计量机构无法上门检测，供应商需协助院方送检。对于广州市内无法检测的特殊设备，如：放射电离室、辐射巡检仪等，必须送中国境内有检测资质的计量机构检测。
4.供应商需提供电子版报告并且协助院方将每一台的检测记录录入医院设备管理系统。
5.检测期间，供应商需至少派驻8名工程师到我院进行检测工作，检测工程师需具有一级或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证。
6.检测设备溯源合格，溯源证书在有效期内，设备参数符合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要求。
7.现场校准时应与采购人相关科室协调好合适的时间段进行，佩戴工作证，严格遵守医院管理部门各项规章制度及规定，不影响临床工作。
8.需根据医院设备情况制定年度及周期检校计划，按照检校计划进行检校工作，具体检测时工作时间服从医院安排。
9.在检校过程中如发现问题及时现场指导纠正，对于不合格设备通知科室和设备科停用并安排及时维修，设备维修后2个工作日内免费复检。
10.检测完成后，需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校准报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将电子版报告逐一录入医院系统进行归档。对医院临时性紧急检校要求，2个小时内（含）做出回复，24小时内（含）人员到位，24小时内（含）出具报告。
11.在完成周期检校计划及年度检校计划后10个工作日内（含）编写汇总评估分析报告，总结检校情况，根据检校情况为医院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12.服务期限：一年。
13.费用结算：以实际检测项目和数量，按季度进行结算；如全年最终检测费用高于年度总报价，则按总报价结算（超出部份由公司自己承担）






